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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資 料 文 件  

 
 

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中 醫 中 藥 發 展 及 中 西 醫 協 作 計 劃  

 
 

目 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委
員會 ”）的工作進度以及政府在推動本港中醫中藥發展的最新

工作。  
 
 
背景  

 
2. 行政長官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成立委員會，集中探

討中醫藥的四大範疇，分別為中醫服務發展、人才培訓及專

業發展、科研發展及產業發展（包括中藥檢測）。委員會由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並由來自中醫、中藥、學術、

科研、檢測、醫療等界別代表以及業外人士組成。委員會轄

下成立了「中醫業小組委員會」和「中藥業小組委員會」，

以聚焦不同範疇的討論。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3. 委員會及其兩個小組委員會已舉行多次會議，就中

醫中藥的多個範疇進行討論。委員會已探討並通過其轄下的

小組委員會就中醫醫院發展、中西醫協作發展以及推動「香

港中藥材標準」（ “「港標」”）計劃的意見，並向政府提出建

議。委員會會繼續就上述建議作更深入的研究及跟進，而兩

個小組委員會亦已開展有關加強中醫學培訓和推動中藥檢

測等其他範疇的探討。  
 
4. 就發展中醫醫院而言，業界普遍認同香港有需要並

有條件設立中醫醫院，提供中醫住院服務，同時有助提升本

港中醫的專業培訓和水平。因此，行政長官在《2014 年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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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宣布，政府已接納委員會的建議，並預留一幅在將

軍澳原本作私家醫院用途的土地，作中醫醫院之用。該幅土

地位於將軍澳第 78 區百勝角，估計可提供 400 張病床。我

們亦同意委員會的建議，初步認為由營運團體以自負盈虧的

形式，和中西醫協作方法營運中醫醫院，較純中醫的形式可

行。我們會和委員會一同就中醫醫院研究可行的營運模式和

規管細節。我們認為，中醫醫院除為巿民提供住院服務外，

亦可提供設施支持本地三間大學的中醫醫學院作教學、臨床

實習及科研用途，加強及提升香港中醫專業培訓及中醫藥科

研的質素。  
 
5. 由於發展一間中醫醫院需要詳細而周全的研究和策

劃，我們因此贊成委員會的建議，在有關中醫醫院落實前進

行一些具體研究項目，例如在公營醫院中開展中西醫協作住

院服務的先導計劃，以汲取在中西醫協作和中醫住院服務的

營運及規管方面的經驗，並以此作爲制定規管中醫醫院營運

模式的基礎。  
 
6. 在發展中藥方面，政府亦接納委員會的建議，支持

繼續進行「港標」計劃，研究及制定更多中藥材標準；並考

慮在現時「港標」計劃中加入中藥飲片標準的研究，使「港

標」能更廣泛地應用。衞生署現正徵詢科研專家的意見，積

極研究落實有關建議的可行性。  
 
 
醫院管理局的「中西醫協作項目」先導計劃  
 
7. 因應委員會的建議，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  現正

籌備推行「中西醫協作項目」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 ”），目的

為利用中西醫協作的優勢為病人提供適切治療；為發展中醫

住院服務及設立中醫醫院汲取經驗；促進中醫畢業生的培訓；

及研究專科化發展。醫管局已成立專責工作小組，進行先導

計劃的前期準備工作，包括臨床及運作兩大重要框架，詳述

如下。  
 
臨床框架  
 
8. 先導計劃的臨床框架有以下三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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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病症選擇：  
 
醫管局將針對三個病種擬訂臨床計劃，篩選病種的

準則包括（ a）經科研證實中醫治療有效或中西醫協

作治療可發揮協同效應的病種；（ b）可預見有一定

病人數量的病種；以及（ c）可明確定義納入及排除

標準的病種。臨床計劃將會清楚列明納入和排除標

準及中、西醫治療的適應症等。經初步篩選，醫管

局建議就中風康復、下腰背痛症及癌症紓緩治療三

個病種擬訂臨床計劃。  
 

(ii) 服務範圍：  
 
臨床計劃除提供特定的住院服務（包括日間醫院）

外，亦會為相關病人提供跟進的門診服務（包括西

醫門診和相應的中醫教研中心的門診）。每個病種的

臨床方案將會根據該病種的情況，明確定義服務的

切入點及退出點。  
 

(iii)  臨床管理：  
 
為確保「偱證為本」的安全操作，醫管局將採取一

系列臨床管理措施。每個病種的臨床方案需以科研

實証為基礎，由中、西醫專家組成的工作小組共同

制定，當中包括中西醫融合的臨床指引、納入和排

除標準、臨床效果指標以及臨床風險管理。醫管局

亦會設立不良反應及事故通報機制，以及安排臨床

稽核。根據不同臨床方案的實際需要，醫管局會為

參與計劃的醫護人員提供相關專業培訓，務求中西

醫可互相理解及溝通。  
 
運作框架  
 
9. 先導計劃的運作框架包含兩個部分：  
 
(i) 運作指引：  

 
為促進中西醫交流及合作，醫管局將提供先導計劃

的運作指引，列明中、西醫務人員的角色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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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轉介、出院及跟進流程；以及病人醫療記錄

互通的機制等。此外，運作指引亦涵蓋財務、保險、

風險管理及投訴方面等安排，以確保妥善的行政管

理。  
 

(ii) 計劃管理：  
 

透過可行性研究，以及與先導計劃的持分者商討，

醫管局將確立計劃的設計大綱，包括治療模式、基

礎架構、目標及成果，以及撥款安排。醫管局會督

導及監察計劃實施的進度，以及安排成效評估。  
 

工作規劃   
 
10. 每個病種的先導計劃將於兩間醫管局轄下醫院試辦，

並與相應的中醫教研中心合作。此外，醫管局將邀請本地大

學參與計劃的制定、評估及相關培訓項目。  
 
11. 先導計劃的準備工作已經展開。醫管局計劃將於二

零 一四年四月確定每個病種的計劃，並於二零一四年年中啟

動臨床計劃。成效評估方面，中期檢討及最終評估分別預計

於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及二零一六年第三季進行。醫管局會適

時向委員會及其「中醫業小組委員會」匯報進展及呈交報

告。  
 
 
本 地 中 醫 學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臨 床 培 訓  

 
12. 自一九九八年起，香港陸續有大學提供全日制的中

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現時

撥款予本港三間大學（包括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

香港大學）開辦由教資會資助的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收生

人數穩定，每年約為 90 人。三間大學現時均提供六年全日

制的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13. 三間大學的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均有教授中醫、中

藥，亦會教授西醫的基本知識，以促進中醫學生對其本科及

西醫醫療方法的認識。另外，課程均包括臨床實習，由有關

大學物色本地中醫診所及／或內地中醫醫院合作進行。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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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所需資源予大學，由大學自行與相關的診所／醫院或

其他相關公共衞生設施的機構合作，為學生安排實習機會。 
 
14. 由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大學以三方伙伴

協作，並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 17 間中醫教硏中心亦會配合

大學，為本港全日制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提供臨床實

習機會（第 18 間中醫教硏中心亦將於二零一四年年中在離

島區成立）。本港全日制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的新畢業生其

後亦可選擇申請到中醫教硏中心工作和受訓，在首年受聘為

初級中醫師，在第二及第三年受聘為進修中醫師。營辦中醫

教硏中心的非政府機構，必須聘用最少 12 名初級中醫師／

進修中醫師，為他們提供培訓。截至二零一四年一月，共有

224 名本地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獲各間中醫教硏中心

聘用。  
 
15.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 中 醫 業 小 組 委 員 會 」 亦 已 就 加 強 中

醫 人 才 培 訓 及 專 業 發 展 展 開 探 討。政 府 會 繼 續 與 委 員 會 及 三

間 大 學 就 提 升 中 醫 人 才 培 訓（ 包 括 有 關 臨 床 實 習 ）作 深 入 考

慮 。 另 外 ， 正 如 上 文 第 4 段 指 出 ， 建 議 的 中 醫 醫 院 亦 可 提 供

設 施 支 持 三 間 中 醫 醫 學 院 作 教 學 、臨 床 實 習 及 科 研用途，加

強及提升香港中醫專業培訓及中醫藥科研的質素。  
 
 
徵 詢 意 見  
 
16.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